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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區重建局九龍道∕僑蔭街 

需求主導重建項目 

 

1. 前言   

 

1.1 發展局局長已經按照市區重建局條例（市建局條例）第 24(4)(a)

條的規定，授權市區重建局（市建局），着手進行 DL-4:SSP 九

龍道 1 至 3B 號∕僑蔭街 1 至 5 號項目 (該項目)，並於 2013 年 

11 月 22 日出版的政府憲報刊載了這項決定。 

 

1.2 DL-4:SSP 九龍道∕僑蔭街需求主導重建項目開始實施的日期是

2013 年 4 月 12 日，市建局並隨即展開了為期兩個月的項目公

布期，以諮詢公眾意見。市建局在公布期內收到一份反對意見。

發展局局長在考慮該項目及該反對意見後，在  2013 年  11 月  

14 日授權市建局着手進行該項目。  

 

1.3 本資料旨在提供該項目的一般資料及劃定項目的土地界線圖則予

公眾查閱。  

 

2. 背景資料 

 

2.1 項目界線見於圖則編號 URA/DL-4:SSP。該項目佔地約 599 平

方米，部份受影響的範圍在《長沙灣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

供公眾查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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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/K5/34》上被劃為「住宅（甲類）7」地帶，部份顯示為「道

路」。 

 

2.2 在該項目界線內的現有建築物於 1959 年落成，樓高 8 層。建築

物主要作住宅用途，並包括若干地舖。樓宇有缺乏適當維修的跡

象，樓宇狀況屬「明顯失修」。  

 

2.3 根據凍結人口調查資料，項目範圍內估計約有 108 戶共約 240

名居民。  

 

3. 建議中的發展 

 

3.1 在該項目中，建議中的發展只會建築在依據分區計劃大綱圖內劃

作「住宅（甲類）7」地帶上。建議中的發展將不會建築在圍繞

的行人路，即顯示為「道路」的路面上。在計算地積比率時，該

「道路」路面面積並不會包括在內。 

 

3.2 建議中的發展將會包括一楝住宅大廈及商業平台，亦符合分區計

劃大綱圖內「住宅（甲類）7」土地用途的規定。 

 

4. 實施計劃 

 

4.1 市建局已在 2013 年 6 月 27 日向業主發出有條件收購。市建局

在發出有條件收購建議起計的 75 天內，地盤內的每一地段有不

少於 80％不分割份數業權的業主接受市建局的有條件收購建議

及簽署相關的買賣合約。市建局已獲得發展局局長的授權書，該

項目可繼續進行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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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 若該項目反對者沒有提出上訴或上訴 (如有 )被駁回，市建局將正

式完成簽署所有買賣合約。市建局也將會收購項目內的剩餘私人

地段業權。當市建局成功收購所有物業業權後，將提供現金補償

或安置合資格的租戶。 

 

2013 年 11 月 22 日 市區重建局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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